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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科校发〔2023〕135号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

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规划函〔2020〕455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

巩固无烟校园建设成果，提高广大师生对无烟校园管理的认识，

净化学校学习环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 

（一）加强宣传教育 

学工部、各二级学院要积极组织开展主题讲座、宣传展览、

知识竞赛等活动，普及吸烟危害知识，要确保宣传到位，引导学

生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。 

（二）建立领导机制 



 

— 2 — 

 

各二级学院要建立健全无烟校园管理的组织领导机制，明确

责任分工。高度重视无烟校园管理工作，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

加强对工作的督促和考核，确保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。 

二、合理纠偏，引导学生行为 

（一）规范处理流程 

第一次违规，学生将接受辅导员批评教育，并写一份反思汇

报材料，在班会上宣读。此举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反思和自我调整

来改变不良习惯。 

第二次违规，学生将被要求参加学校规范校园管理所开展的

系列活动如：学校 7S管理工作(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、

安全、节约）、纠正交通违章行为等活动。此举旨在通过学生切

身感受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

第三次违规，学生将被要求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烟草控制教育

活动。同时，学校将与学生的家长进行沟通，共同关注学生的行

为问题。此举旨在与家长共同关注学生的行为问题，以期引导学

生摒弃吸烟行为。 

（二）发挥榜样作用 

学校将加强对教职工的教育管理，引导其成为榜样。教职工

作为学生的表率，应主动遵守无烟校园规定，积极参与宣传教育

活动，带动学生形成正确的行为习惯。 

（三）妥善处理个案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个别烟龄比较长、已经上瘾，短期内戒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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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困难学生的处理，要准确研判，给予一定的时间周期，或邀

请地方戒烟机构合理制定政策措施，做到一人一案，科学处置，

严禁一刀切，吃大锅饭，确保本项工作的持续、顺利开展。 

三、加强监督，巩固建设成果 

（一）部门配合协作 

保卫处、学工部等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学生的巡查和监督工作，

及时发现和处理吸烟行为，并通知到该学生辅导员，加强跟踪，

依照学校规定进行记录和处罚，并定期向学校汇报工作进展。 

（二）畅通监督渠道 

学校将建立监督报告机制，激发全校师生积极参与无烟校园

建设。鼓励师生积极发现并报告吸烟行为，加强监督力度，从而

有效地纠正吸烟行为。营造出全校师生共同努力、共同维护无烟

环境的积极氛围。 

（三）建立监管机制 

学工部具体负责成立校级和学院禁烟巡查工作组，组织禁烟

巡查员结合学生活动时间特点，每天定时与不定时相结合，组织

巡查，发现问题依规处置，遇特情及时与保卫处联系。 

学校行政人事部将不定期对各单位无烟校园建设工作情况

进行检查和通报，通报内容包括各单位的工作亮点、存在的问题

以及整改建议等，逐步形成无烟校园管理的长效机制。 

特此通知 

 



 

— 4 — 

 

    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

       2023年 10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7日印发 


